
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
登記形式商業本票發行登錄申請書

票 券 批 號 

發票人統一編號 

發 票 人 名 稱 

發 票 總 金 額 新臺幣

發   票   日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  日 

到   期   日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  日 

保 證 人 名 稱 

指定擔當付款人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

兌  償  專  戶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強分行支票存款第 88－票券批號 專戶 

備 註 
1.本申請書之發票總金額禁止塗改，一經塗改本申請書即為無效。 
2.保證人就本申請書登錄之登記形式商業本票依票據法規定與被保證

之發票人負同一責任。

保 證 人 印 鑑 

承銷票券商名稱：  

承 銷 票 券 商 印 鑑 

實券保管銀行 

驗印 經辦 覆核 

 發 票 人 印 鑑 
(與登記形式商業本票登錄承銷委請書同式) 

(本欄位金額如採手寫，請以國字大寫方式書寫)

(留存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印鑑) 

本申請書除發票總金額外如有塗改，保證人同意
於塗改處加蓋     式印鑑有效

本申請書除發票總金額外如有塗改，發票人同意
於塗改處加蓋     式印鑑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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